
连江县水产种业工程中心项目（施工）（评定分离）

补充通知（一）

各投标单位：

招标人(招标代理单位)对招标项目编号为E3501220102802096001《连江县水产种业工程中心项目(施工)（评定分离）》的招标文件进行补充如

下：

一、投标人质疑及答复：

问题1：定标方案中仅标明次日（2026年5月28日）启动定标工作，未明确具体时间,请代理提供大致定标时间，以便外地企业能按时参加项目经

理答辩？是否参加答辩时间预计在（2026年5月28日）上午10:30时至下午15:30时。

答：本项目答辩工作暂定在2026年5月28日举行，最终具体答辩时间以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向全体定标候选人统一发布的通知为准，请各

投标人提前做好相关答辩准备工作。

问题2：根据《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和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审批有关事宣的通知》(闽建许(2022)3号)，新设立或

申请增项的建筑业企业可直接申请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二级资质。企业按照新申请或增项提交申请材料，企业资产、技术负责人需满足《建

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的相应类别二级资质标准要求，其它指标需满足相应类别三级资质标准要求；即建筑工程、机电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 5人。招标文件资质标准对应的注册人员却要求二级资质（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12

人，其中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9 人），请明确到底是按5人还是12人？

答：原招标文件定标方案中“本项目所需专业工程类别对应资质标准的注册人员要求”二级资质需要“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

计不少于 12人，其中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不少于9人。”，修改为：“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5人，其中建筑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不少于4人。”

问题3：通用合同条款补正表第一条 “施工过程中因城市供电、供水部门、环保部门的停电、停水、限电、限水要求暂时停工而影响工期的，

发包人一概不作现场签证”。不合理，发生上述情况时，发包人应顺延工期，同时赔偿承包人的经济损失。

答：删除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补正表第一条中“(6)施工过程中因城市供电、供水部门、环保部门的停电、停水、限电、限水要求暂时停工而

影响工期的，发包人一概不作现场签证”。其他内容不变。

问题4：专用合同条款1.13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工程量清单数量误差、清单缺项、漏项的；”根据闽建〔2024〕9号文，建

议补充“项目特征与设计要求（含地勘报告）、现场条件不符的；列为包干项目存在不符合规定或不合理的；未按照国家现行工程量计算规范

及本省有关规定计量的；应当修正的其他情形。”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请投标人综合考虑，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问题5：专用合同条款7.5.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2）（3）（4）（6）发包人应顺延工期，同时赔偿承包人的经济损失。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请投标人综合考虑，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问题6：专用合同条款11.1结算期主要材料价格为工程计量前28天的信息价，口径不明确且不合理。根据闽建〔2024〕9号文，报告期综合信息

价格是指合同履行期间综合信息价格。

答：本条款按闽建〔2024〕9号文规定执行，修改为“11.1结算期主要材料价格：实际施工期对应月份，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价

格。”

问题7：专用合同条款12.1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包含企业管理费、利润、措施费、地形变化不合理，根据闽建〔2024〕9号文，费率变化和工程

地下地质条件的变化不应纳入风险承包范围。

答：原招标文件中专用合同条款12.1中“2、总价合同“承包人因施工方案及施工机械选择与招标控制价中所考虑的施工方案及施工机械不同而

导致的费用增减的风险、工程施工期间的市场变化导致材料价格变化、设备购置与调试费、企业管理费、利润、措施费、质检、维护、保险、

天气变化、地形变化等其它因素带来的风险。”修改为“承包人因施工方案及施工机械选择与招标控制价中所考虑的施工方案及施工机械不同

而导致的费用增减的风险、工程施工期间的市场变化导致材料价格变化、设备购置与调试费、企业管理费、利润、措施费、质检、维护、保

险、天气变化等其它因素带来的风险”。

问题8：专用合同条款中关于工程保险的约定不合理，建设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应当由发包人投保并承担费用。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按招标文件执行，投标人应综合考虑。

问题9：专用合同条款21其它补充条款 “发包人有权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工程量变更，工程量调整、设计变更、单价调整均以业主通知为准，施

工单位必须无条件执行，工程增量按连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连江县财政性投资项目工程增量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执行，承包人不得提出工程

量变更产生费用外的额外索赔。”不合理，发包人提出的变更不合理，给承包人造成损失时，发包人应补充承包人的经济损失。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按招标文件执行，投标人应综合考虑。

问题10：专用合同条款21“沿线电杆迁移补偿费用（如有）由发包人承担，但拆除、保护及协调的工作、费用仍由承包人负责，工期风险由承

包人承担。”不合理，工期风险和相关费用应由发包人承担。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按招标文件执行，投标人应综合考虑。

问题11：根据闽建筑[2025]2号文规定：自2025年2月1日起，工程质量检测费应由建设（代建）单位支付。企业管理费不再包含工程质量检测费

中应由建设（代建）单位支付的材料检验试验费。

答：删除招标文件通用合同条款补正表第二条中“9.5试验和检验的其他相关条款”，工程质量检测按闽建筑[2025]2号文规定执行。

问题12：根据闽建[2024]9号文规定：建筑渣土收纳费按承发包双方签证、发票或其他证明材料据实办理结算。请招标人予以明确！

答：该项工作及相关费用均已包含在合同价款，请投标人综合考虑，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问题13：控制价及招标清单中马凳筋未见单独列清单项，请招标人明确马凳筋工程量是否并入对应型号钢筋工程清单中，根据图纸或实际施工

方案计量计取。

答：马凳筋工程量并入对应型号钢筋工程清单中，根据实际施工方案计取.

问题14：本项目控制价中土石方单价未按福州市最新文件【《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重型自卸货车（智能型）机械台班费用补充定

额（试行）的通知》榕建价〔2025〕17号】计取，请招标人予以调整控制价！

答：《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重型自卸货车（智能型）机械台班费用补充定额（试行）的通知》（榕建价〔2025〕17号）在控制价

审计意见书之后发布，本项目控制价按本补充通知附件为准，该部分费用竣工结算时按实调整。

问题15：专用合同条款中关于参与调差的材料规定不合理，根据闽建〔2024〕9号文，房屋建筑工程优先列出钢材（结构用）、水泥、商品混凝

土、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外脚手架和模板支撑脚手架钢管、电线电缆、桥架、管材（含风管）等主要材料。市政工程优先列出钢材（结构

用）、水泥、地材及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水泥稳定粒料等商品混合料；除上述优先列出的主要材料外，其余的主要材料原则上按照该材

料金额占材料费的比例数从大到小排序列出。主要材料累计总比例不少于70%。以及请补充提供主要材料设备项目与价格表。

答：已重新提供，具体详见本补充通知附件。

问题16：专用合同条款11价格调整中（2）主要材料名称约定为钢筋、水泥(可包括商品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而（5）约定为钢材、水泥、商

品砼材料。信息价中已有商品混凝土的材料价格，不适合以水泥形式进行价差调整。故建议按第（5）条约定明确，即钢材、水泥、商品砼材

料。

答：按专用合同条款11价格调整中“（2）主要材料名称约定为钢筋、水泥(可包括商品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为准。

问题17：根据闽建〔2024〕9号文，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不参与下浮，除计取税金外，其他的费用均不计取。请招标人明确！

答：主要材料和设备价差不参与下浮，除计取税金外，其他的费用均不计取。

问题18：专用合同条款12.4.1关于进度款申报，“确定已完成的合格工程量（不含清单核对增加的工程量）”不合理，应已核对完的工程量为

准。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按招标文件执行，投标人应综合考虑。

问题19：投标须知前附表34.2.12“本项目施工临时用水、用电的手续办理、现场接入及相关工作均由中标人自行负责，相关费用人民币10万元

包干”、专用合同条款2.4.2“施工用水、用电接驳点以现场现状为准，接驳由承包人自行解决，所产生的费用10万元包干。”但控制价中无该

列项及计取相关费用，请招标人补充计取或者中标后予以另行增补。。

答：本项费用按10 万元总价包干，不计入最高投标限价，结算时据实另行支付。

问题20：招标文件第9页分包：不允许。此条款违反《招标投标法》关于分包的规定，第四十八条：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

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

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

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答：本项目招标文件第9页分包修改为：“允许，允许偏离范围和幅度：承包人不得将工程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第三人。本工程承包范围内

的专业工程，如承包人不具备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施工过程中可以向发包人申请进行分包，并应提供相关分包企业资质证明材料给发包人审

查，经发包人同意后方可进行分包。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承包人可将工程的其他部分或工作分包给第三人。允许专业分包的工程范围仅限于

分部工程或分项工程、适合专业化队伍施工的工程。未经发包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应款

项，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修改合同专用合同条款：

3.5.1 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①本工程承包范围内的专业工程，如承包人不具备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施工过程中可以向发包人申请进行分包，并

应提供相关分包企业资质证明材料给发包人审查，经发包人同意后方可进行分包。②承包人不得将工程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第三人。经发

包人审批同意后，承包人可将工程的其他部分或工作分包给第三人。允许专业分包的工程范围仅限于分部工程或分项工程、适合专业化队伍施

工的工程。未经发包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应款项，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

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发包人对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法律与经济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而致使施工人以发包

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承包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和义务，包括发包人为此支付的违约金、利息、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未经发包人

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应款项，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

人承担。

问题21：招标文件第93页价格调整：主要材料名称:钢筋、水泥(可包括商品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与招标文件第94页，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但不包括下列事项：④钢材、水泥、商品砼的材料价格市场变动超出约定幅度的。请补充调价的材料商品砼。

答：本专用合同条款相关内容已调整，具体详见补充通知内容。

问题22：招标文件第101页：(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工期相应顺延;因窝工、停工产生的人工费、工程设备费、施

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利润等费用损失不予赔偿。条款不合理，修改为：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工期相应顺

延;因窝工、停工产生的人工费、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利润等费用损失另行协商。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按招标文件执行，投标人应综合考虑。

问题23：招标文件第20页，34.2.11为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前期拆除工作已由招标人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完成评估鉴定，净残值为人民币

53.4582万元。投标人在进行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此项成本，此费用不作调整。项目前期拆除工作工期为20个日历天，已含在项目总工期450

天内，不在额外增加工期。中标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拆除净残值53.4582万元支付给招标人指定账户。此项费用能否在进度款中

扣除。

答：此项费用不能在进度款中扣除。

问题24：招标文件第118页：本工程拆除标的物以发包方提供拆除清单为参考。拆除清单中未列明拆除后建筑垃圾清运费用，请补充。

答：已含，详见《资产评估报告书》说明二。

问题25：根据拆除清单特征描述：结算按实际计取，请明确15万元是否为暂定金额。

答：为暂定金额，拆除费用已含在拆除工程中。

问题26：《资产评估报告书》中钢混结构残值计算中，钢筋回收率100%不合理，回收单价2250元/T与实际不符，实际回收单价1000元/T。拆除

成本：土方运距仅计取3公里，运距不足，外运单价19元/m3不足。

答：按招标文件执行，投标人应综合考虑。

问题27：请提供《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砖混、砖木等其他结构的残值计算过程。

答：以《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准。

问题28：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封面是否上传至《商务文件》其他资料中。

答：按招标文件执行。

问题29：：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施工用水、用电接驳点以现场现状为准，接驳由承包人自行解决，所产生的费用10

万元包干。费用不足，请招标人调整。

答：本条款不作修改，按招标文件执行，投标人应综合考虑。

二、补充通知

1、本项目招标文件第9章定标方案中附件格式已做修改，具体以本补充通知附件为准。请各投标人自行前往下载。

2、本项目“主要材料和设备项目与价格表”有做修改，具体详见本补充通知附件。

3、本项目招标文件第93页11价格调整中 第3种方式：其他价格调整方式：“（5）钢材、水泥、商品砼材料差价计算以招标文件规定编制控制

价采用的材料信息价与施工期材料信息价（按《连江县工程造价管理信息》，连江县未发布的材料价格参照施工期《福建工程造价信息》、

《福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相应的平均价的差额为依据。施工机械台班费差价计算以招标文件规定编制控制价采用的施工机械台班单价

与施工期施工机械台班单价（ 按《福建省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相应的平均价的差额为依据。”修改为“（5）钢筋、水泥(可包括商品混凝土

中的水泥用量)材料差价计算以招标文件规定编制控制价采用的材料信息价与施工期材料信息价（按《连江县工程造价管理信息》，连江县未发

布的材料价格参照施工期《福建工程造价信息》、《福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相应的平均价的差额为依据。施工机械台班费差价计算以

招标文件规定编制控制价采用的施工机械台班单价与施工期施工机械台班单价（ 按《福建省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相应的平均价的差额为依

据。”



4、本项目招标文件第94页12. 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中2、总价合同中“④钢材、水泥、商品砼的材料价格市场变动超出约定幅度的”修改

为“④钢筋、水泥(可包括商品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的材料价格市场变动超出约定幅度的”。

5、原与招标文件一同发布的“招标清单及招标控制价”作废，以补充通知一同发布的附件为准，请投标人自行下载。

备注：当招标文件、招标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本补充通知内容作为《招标文件》的

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招标人： 连江县现代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厦门市公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2026年5月11日


